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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简洁

从上世纪 80 年代发展至今，北京
市检察机关的未检工作从零星的办案
组发展到体系健全的三级未检办案机
构，并不断探索创新未检工作机制和模
式，形成了许多生动的实践。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北京市检察机关已打造出

“丰帆·起航”等 20 个独具首都特色的
未检品牌，对未成年人实行全方位的司
法保护，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帮助超 500名涉罪未成年人
回归

乐乐是个不幸的孩子。自小没见
过母亲的他，10 岁时被父亲赶出家门
开始流浪。父亲去世后，乐乐成为事
实孤儿。因没有谋生技能，乐乐只能
靠偷盗生活。流浪的几年中，乐乐先
后被公安机关批评教育 200 多次，刚
满 16 岁就因盗窃罪获刑……2017 年年
初，17 岁的乐乐即将刑满释放。如果
不采取有效措施，被释放后的乐乐大
概率还会重蹈覆辙。怎样挽救乐乐成
为压在东城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刘超
颖心上的大石头。

想到乐乐出狱后身无分文，也没
有身份证和收入来源，刘超颖一方面
为乐乐寻找可以接收他的帮教单位，
另一方面联系公安机关为乐乐出狱后
办理户口和身份证做好准备。后经多
方努力，东城区一家蔬菜配送企业表
示，愿意在乐乐被帮教期间接受其成
为他们的工作人员。

2017 年 3 月 14 日，是乐乐刑满释
放的日子。刘超颖和同事们准时来接
乐乐，帮他办理出狱手续，并联系了
公安机关、街道办事处、司法所等单
位给乐乐办理户口和身份证。帮教初
期，检察官几乎每天通过微信与乐乐
联系，询问情况，帮他纾解压力、适
应生活。2018 年，帮教期满，乐乐南
下打工。经过几年的打拼，乐乐如今
不仅成为新单位的优秀员工，还升职
成为主管。

北京市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岳
慧青在采访中反复提及未成年人帮教
的“三化”：个性化、精准化和专业
化。她告诉记者，未成年人的心理具
有易感性和易变性，他们的可塑性很
强 ， 既 容 易 受 到 外 界 不 良 环 境 的 影
响，也易于接受教育感化。“这些年，
帮 教 工 作 一 直 在 进 行 ， 也 一 直 在 发
展。根据办案和社会调查所了解到的
未成年人具体情况，未检检察官借助
社会支持体系，综合运用训诫教育、
不 良 行 为 矫 治 、 心 理 疏 导 、 公 益 劳
动、技能培训等措施，对未成年人开
展个性化的精准帮教。”岳慧青说。

2013 年以来，北京市检察机关落
实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
度，在有关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大力支
持下，陆续建立了 43 个附条件不起诉
观护帮教基地，并统一命名为“新起
点扬帆观护帮教基地”。截至目前，已
有超过 500 名未成年人通过帮教重返
校园或融入社会。

公益诉讼紧盯未成年人保护
难点痛点

2021 年年底的一天，北京市检察
院第九检察部检察官田东平来到东城
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龙潭公园。当看
到售票窗口上写明“18 岁以下未成年
人免票”时，田东平的内心非常激动。

这份激动源自于北京市检察机关
在 2021 年办理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专
项监督公益诉讼案——督促相关部门
推动故宫、天坛、圆明园、八达岭长
城等 40 余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按照修
订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对未成
年人免费开放。

据了解，近年来，北京市检察机
关聚焦首都未成年人保护难点、痛点

问题，先后就商家违规向未成
年人出售烟草、网络平台传
播涉毒品的音视频、出版社
在儿童书籍中宣扬暴力内
容、幼儿园无办园资质等
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问题
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取得
良好的办案效果。其中 ，
2019 年，海淀区检察院
办理的“督促落实未
成 年 人 禁 烟 保 护
案 ”， 推 动 国 家 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 8
个部门出台 《关于
进一步加强青少年
控 烟 工 作 的 通 知》
等相关规定。

把检察履职
融入“五大”保护

今年 4 月，北京市检察
院第一分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
庞涛为海淀区中小学的几万名家长讲
授了一堂“家长课程”。从尊重、立德、
陪伴、守护四个关键词出发，庞涛带领
家长学习了家庭教育促进法。他告诉
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应当认真履行家庭责任，树立“家
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
的责任意识。

据了解，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提出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
司法“六大保护”体系。检察机关既要
承担司法保护职责，又要通过检察
履职促推其他“五大保护”。

据了解，针对办理涉未成
年 人 案 件 中 发 现 的 家 庭 监
护、家庭教育问题，北京市
检察机关不仅积极与妇
联、关工委、心理咨询、社
工等机构联动，以问题为
导向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还先后开展了 14
场相关宣传活动，帮
助 家 长“ 依 法 带
娃”。

此外，在融入
学 校 保 护 方 面 ，
北京市检察机关
以最高检“一号检
察建议”为抓手，着
眼 于 督 促 学 校 建 立
健全校园安全管理、视
频监控管理、教职员工与
学生交往行为规范等机制，
并督促学校建立性侵害预防、
报告、处置工作机制；在融入社会保护
方面，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违法招用童
工、校园周边违规经营不适宜未成年
人活动的场所等问题，该市检察机关
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发社会综合治
理类检察建议 78 份；在融入网络保护
方面，该市检察机关积极开展涉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并规范公益诉
讼案件办理，北京市检察院制定出台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办案
指引；在融入政府保护方面，北京市检
察 院 联 合 北 京 市 教 委 等 八 部 门 出 台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
告制度的实施意见》，明确有关单位及
人员落实强制报告主体责任，推动强制
报告制度落地落实。

2021 年 5 月，北京市检察院党组
提 出 打 造 包 括 未 成 年 人 检 察 在 内 的

“5+N”（其中“5”指国家安全和公共安
全检察、知识产权检察、网络检察、金融
检察、未成年人检察，“N”指涉部委行
政检察等其他领域）首都特色检察品
牌，对未检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我们
将以此为指引，稳步推进未成年人检
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扎实履行‘捕
诉监防教’职能，强化未成年人综合
司 法 保 护 ， 主 动 融 入 其 他 ‘ 五 大 保
护’，不断提升未检品牌的含金量和美
誉度。”岳慧青说。

“四叶草的寓意除
了爱、付出与幸福，还
有希望。”海淀区检察院
检察官王敬敬在介绍该院
未检品牌“四叶草”时如
是说。

2018 年 ， 海 淀 区 检
察院办理了一起恶性伤人
案件。只因一言不合，15
岁少年小米被洪某砍了 26

刀。“暴行让小米的身心遭受
了巨大的创伤。同时，后续手

术 及 康 复 治 疗 仍 需 高 额 的 医 疗
费，这让小米贫困的家庭雪上加
霜。”王敬敬说。

案发后，该院第一时间启动
了未成年被害人救助项目——“四
叶草计划”，与司法社工、团区委、
海淀公安分局、北京市青少年法律
援助中心组成救助小组。在从严从
快办理案件的同时，该院积极联
系慈善机构，通过社会募捐的方

式筹集善款，还为小米申请了 10
万元司法救助金。

短短 10 个工作日内，该院在
小米第二次手术前夕将救助款筹
集到位。最终，被告人洪某被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法 院 判 处 无 期 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了解，“四叶草”品牌是海
淀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文
化品牌，包括未检团队、法治副
校长团队、微课堂以及未成年被
害人救助制度 （又名“四叶草计
划”） 4 个部分。其中，给被害人
小米带来新生希望的，正是“四
叶草计划”。目前，该救助制度已
经 形 成 了 包 括 经 济 、 法 律 、 心
理、社工、生存发展救助五位一
体的未成年被害人综合多元救助
体系。

“未成年被害人救助的难点之
一是涉案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往
往因不愿提起、不信任等原因拒

绝接受救助。”王敬敬说。针对这
一情况，海淀区检察院不仅设立
专项救助组，还于 2020 年在区委
政 法 委 的 支 持 下 联 合 多 个 部 门 ，
针对遭受性侵害、监护侵害、看
护 侵 害 的 未 成 年 人 建 立 “ 一 站
式”取证救助机制，检察官、心
理咨询师、司法社工旁听公安机
关询问后，及时评估救助的必要
性，与未成年被害人及其监护人
建立信任关系，提高他们接受救
助的意愿。

截至今年，“四叶草计划”已
经推行了 9 年，为多名未成年人
申请到司法救助金、小额爱心资
助 款 、 网 络 公 益 众 筹 资 金 等 款
项，并帮助多名未成年人或未成
年人家长解决了就学、就业、低
保、残疾证办理、临时安置等问
题。未来，它将继续为未成年被
害人告别伤痛、迎来希望提供更
多帮助。

“四叶草”：帮未成年被害人告别伤痛迎来希望

日前，通州区检察院“检·爱”
未检团队与区台湖镇政府联动，成
立了台湖镇“呵护少年的你——多
元联动服务站”。活动现场，该院
携手社工组织，邀请家庭教育指导
师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与多个家
庭进行场景互动，同时设立家庭教
育咨询处答疑解惑。

今年初，未成年人小花的父母
在通州区检察院接受了一次特殊
的 教 育 活 动 ——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
据悉，这是自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
以 来 ，通 州 区 首 例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案。

通州区检察院在办案中了解
到，未成年人小花涉嫌诈骗罪，父

母对小花的监护及教育方式存在
明显缺失是小花走向犯罪的重要
原因之一。为此，该院召开了一场
线上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会，并于当
天对小花父母依法训诫，制发“督
促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会后，
该院对小花父母开展了第一次家
庭教育指导。

通州区检察院“检·爱”未检团
队负责人田云惠告诉记者，家庭教
育促进法不仅告诉家长们家庭教
育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同时也
明确了国家、社会等为家庭教育提
供的指导、支持和服务。“在该法出
台之前，我们就曾与社工协商，将家
庭教育指导列入帮教考察的一部

分并付诸实践，为后续顺利开展家
庭教育指导提供了人员储备。”

据了解，“检·爱”未检品牌以
“检护明天，爱润成长”为宗旨，尽
心尽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
良好的成长环境。该院副检察长
李峥告诉记者：“我们通过积极整
合区妇联、关工委等相关单位，发
挥各自职能优势，协同推进家庭教
育指导工作体系化建设，同时也通
过多元联动服务站的形式把家庭
教育指导的触角延伸到乡镇。”李
峥说，就如“检·爱”品牌的内涵一
样，检察官不仅是迷途孩子的引路
人，如今，还要当家庭教育指导的
先锋队。

“检·爱”：多方联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在 西 城 区 的 中 学 里 ，孩 子 们
都知道有个“西检杯”思想道德法
律知识竞赛。西城区检察院检察
人员李斐斐多次担任过“西检杯”
思 想 道 德 法 律 知 识 竞 赛 主 持 人 。
她告诉记者，自 2000 年起，为了以
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有效调动
中 学 生 学 习 法 律 知 识 的 积 极 性 ，
该 院 联 合 相 关 部 门 打 造 了“ 西 检
杯”，从最初的法律知识竞赛，扩
展到演讲比赛、法治短剧大赛、法
治微视频大赛、模拟法庭大赛、辩
论 赛 等 ，涉 及 到 的 法 律 知 识 不 断
丰富，赛程赛制也越来越完善。

“我们还曾邀请著名主持人撒

贝宁、小鹿姐姐等作为主持人或者
出题嘉宾。”李斐斐说。此外，为适
应网络发展趋势，惠及更多未成年
人，自第 8 届“西检杯”开始，西城
区检察院对决赛全程进行网络直
播，还于 2015 年在该院微信公众
号上开设“小未·赛事”专栏，把知
识竞赛延伸到了新媒体平台上。

“写剧本时，如果某个情节需
要 找 法 律 依 据 ，我 们 一 定 会 去 了
解 这 方 面 的 法 律 规 定 ，这 个 过 程
既 是 加 深 对 法 律 知 识 了 解 的 过
程，也是学习的过程。”2021 年 12
月 25 日，在第 22 届“西检杯”思想
道 德 法 律 知 识 竞 赛 颁 奖 总 结 会

上 ，来 自 北 师 大 二 附 中 的 获 奖 同
学代表白雨童说：“法治短剧是一
个 非 常 新 颖 的 普 法 形 式 ，在 创 作
表 演 过 程 中 ，同 学 们 不 再 只 是 对
法 律 知 识 进 行 简 单 背 诵 ，更 多 的
是了解法律的应用。”

据了解，第 22届“西检杯”思想
道德法律知识竞赛要求选手以法
治短剧的形式反映学生身边的法
律案事例。各参赛队创作并表演
了《解封》《酸甜》《小雨说法》等法治
短剧，从树立正确的择友观、对校园
欺凌说“不”、加强网络安全等多个
角度展现新时代中学生积极向上
的价值观及良好的法律素养。

“西检杯”：坚守22年，搭建学法懂法平台

今 年 “ 六 一 ” 国 际 儿 童 节 ，
一款名为“彩虹桥进校园”的小
程序在微信上线。这款由北京市
检 察 院 第 一 分 院 开 发 的 小 程 序 ，
通过“线上服务+线下办事”的模
式，致力于打造青少年身边的在
线服务平台。

“法治课上，有同学提出有些
问题不愿在课上问，因为不想让老
师、同学知道；还有些老师、家长表
示，希望能随时联系到检察官，以便
及时获取专业帮助。”该院未成年人
检察部门负责人金朝告诉记者，定
期授课的工作方式在覆盖面、时效
性、私密性上存在不足，急需建立一
个方便、快捷、保密、及时的沟通服
务法治平台，时刻守护在青少年身

边。
实践中，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

院精心打造“彩虹桥”品牌，在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工作方面积累了丰
富 经 验 ，推 出 了 一 批 普 法 宣 传 产
品，“彩虹桥进校园”微平台正是在
此基础上搭建形成的。公众可以
通过扫描二维码或在微信小程序
搜索“彩虹桥进校园”等方式登录
微平台，在“留言板”上反映遇到的
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困难和问
题 ，以 及 涉 及 侵 害 未 成 年 人 的 线
索。

“每天，我们都安排专人负责
收集信息，对留言内容做到绝对保
密，公众可以选择是否留下联系方
式。”金朝介绍说。收集留言后，该

院通过线上解答、线下办案办事、
线索分流跟进监督等方式及时解
决留言中反映的问题。

“我们致力于打造一款可以扫
码留言、无需注册、操作便捷、及时
反馈、解决问题、保护隐私的线上
服务平台。”该院副检察长庄伟告
诉记者。这款应用程序是该院探
索打造“首都未检版”接诉即办机
制的有益尝试，除在线上通过反馈
区解答公众提出的问题之外，检察
官还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会同相关
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等
切实做好线索分流、后续跟踪、共
同保护等工作，通过未成年人检察
社会支持体系共同解决从微平台
中发现的实际问题。

“在办案中，我们发现，有些孩
子直到案发还不知道自己遭受了
性侵，性教育极度缺乏。”近日，石
景山区检察院未检办案组检察官
杨枭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讲述了
她 2020 年办理的一起案件。

该案中，犯罪嫌疑人曾某刻意搭
讪 10岁左右的男孩，以小恩小惠骗
得男孩们的信任，再对他们实施猥
亵。其中一个孩子甚至被他猥亵了
近两年。可悲的是，这个孩子还把曾
某当成最亲密的朋友，很多不愿跟父
母说的秘密都跟曾某分享。最终，曾
某的罪行被另一个男孩的家长发
现。2020年9月，经检察机关依法提
起公诉，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曾某

有期徒刑八年。
杨枭告诉记者，为了加强儿童

防性侵宣传教育，增强儿童自护意
识和能力，早在 2018年 9月，石景山
区检察院就与团区委、区教委、区妇
联联合筹划开展“向阳花儿童保护
计划”，通过向学校师生发放“向阳
花”儿童保护手册和开展以预防性
侵害为主题的法治教育课等形式，
帮助未成年人增强自护意识。2021
年，为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
加强防性侵宣传教育，该院再次升
级“向阳花儿童保护计划”，除了儿
童以外，还面向青少年印制了“向阳
花”青少年版自护手册。两批手册
共计发放了3万余册。

据了解，“向阳花”是石景山区
检 察 院 的 未 检 品 牌 ，创 建 于 2017
年，最初的理念是专注于帮助未成
年人预防性侵害。2019 年 5 月，石
景山区检察院率先建立了北京市
政法系统首家针对未成年人的普
法教育中心——石景山区互动体
验式法治教育中心，“向阳花”亦在
该法治教育中心挂牌。

2021 年 4 月，伴随着未检业务
统一集中办理，该院成立“向阳花
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工作办公室”，
把“向阳花”内涵延伸至更加全面
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如今，‘向
阳花’已经成为石景山未检工作的

‘代名词’。”杨枭自豪地说。

“向阳花”：推动增强未成年人自护意识

北京：那些亮闪闪的未检品牌背后的故事
“彩虹桥”：打造青少年身边的线上服务平台

图片说明从上至下依次为：
丰台：检察官在马家堡街道为儿

童讲解自护知识。
大兴：检察官走进校园开展普法

讲座。
门头沟：检察官向学生发放未成

年人保护手册。
石景山：检察官为小学生讲授以

预防性侵害为主题的法治教育课。
海淀：检察官参与互联护苗 2021

线上普法节目录制。

文稿统筹：本报记者 简洁


